


  汨环验〔2018〕  号
关于吴攀峰年加工3000吨铝灰建设项目竣工
固废、噪声污染防治设施验收的意见


根据吴攀峰申请，按照环保部《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号)文件要求，汨罗市环境保护局2018年11月25日组织有关人员对该单位吴攀峰竣工固体废物、噪声污染防治设施进行验收。通过实地勘察、审阅核实环评审批文件、验收监测报告等资料，经研究，形成如下意见：
一、吴攀峰年加工3000吨铝灰建设项目位于汨罗市罗江镇红花村南寿片区十四组，共投资100万元，占地面积3333m2，项目以汨罗市再生铝加工企业废铝灰为原材料，经球磨、振动筛分得到铝。建设内容：1栋1F生产车间、1栋1F杂物间、1栋2F办公住宅楼。
本项目属已建项目办理环评审批手续，汨罗市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1月22日对其环评文件进行了批复（汨环评批[2018]011 号）。
二、根据环保部文件精神，建设项目竣工废气、废水污染防治设施由企业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标准组织自主验收，对验收结果负责，并按要求将相关信息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公示。
三、湖南品标华测检测技术服务公司验收监测报告显示：
1.噪声：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2.固废：回收铝、铁后剩余的废铝灰外售给具备相应利用处置能力的企业作生产净水剂的原材料综合利用，废弃包装等可回收废物外售综合利用，初期雨水沉淀池底泥干化后与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理，无危险废物产生。
四、吴攀峰年加工3000吨铝灰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手续完备，环保设施落实到位，验收资料齐全，主要污染物达到国家标准，符合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条件，根据湖南品标华测检测技术服务公司验收监测报告（华测湘环验字[2018]第018号）及验收组意见，同意通过项目竣工固废、噪声污染防治设施验收。
五、吴攀峰应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维护，保持设施正常运转，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制度，明确保洁人员，实行全天候保洁；严把原材料关，严控环境风险，禁止使用我市辖区外的再生铝加工企业产生的废铝灰（渣）作为原材料。
六、证明文件提供者对其合法性、真实性负责。如提供虚假环境监测报告及其他证明材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我局有权撤销本批复，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提供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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